附件1
采购需求

一、技术参数
1.★检测方法：胶体金法
2.★样本类型：支持鼻拭子或口咽拭子样本 
3.需配套提供采样拭子及样本提取液。 
4.有效期：≥2年
5.储存条件：常温避光干燥环境
注：1.因各制造商产品注册名称等信息的差异，所列产品名称不限于询价文件所列名称，但产品用途与性能指标必须满足技术参数及临床使用要求。
[bookmark: _GoBack]2.技术参数标“★”，响应文件中必须提供有效技术支持资料作为佐证，包括但不限于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或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带有CMA标识的检验报告或鉴定证书或测试证书（报告）或产品认证报告或产品制造商官网产品参数截图或制造商公开发布的印刷产品彩页或产品使用说明书，逐项响应并标明所在页码，以利于评委查找。要求：字迹清晰、要素齐全。
二、质保及售后服务
1.产品供应要求
（1）本项目所投产品若为安徽省医药集中采购交易平台（下称省集采平台）挂网产品，同类产品首选集中交易目录产品（提供流水号及限价），同类无替代的可选择备案交易目录产品（提供流水号）。若投标产品已取得省集采平台流水号，尚处于公示期，须提供截图证明。供应商必须于成交通知书发放后7个工作日内完成省集采平台网采配送关系确认，能在省集采平台进行挂网采购、配送、验收等程序，并携带相关材料（生产厂家出具的供应商配送授权证明材料等）与采购人签订合同。合同签订后方可供应货物。若供应商不能取得生产企业网采平台授权，无法执行网上采购，采购人有权取消其成交资格，重新组织采购。
（2）为保证所投产品的可追溯性，投标人所投产品若属于《安徽省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网上集中交易实施方案》实施范围内的，投标人须承诺执行《安徽省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采购推行“两票制”实施意见》的相关规定及当地相关政策。
（3）投标产品若为可收费耗材需提供安徽省医保编码。
2.产品质量要求
（1）投标人所投产品应为推向市场的标准型产品，产品符合国家标准，性能稳定、可靠的原装正品，确保临床使用安全有效。进口产品包装（包括大包装、小包装等）必须附有名称、批号、产地、规格、有效期等国家规定的中文标识。
（2）投标人所投产品有效期不得少于整个产品效期的 2/3；效期低于1/3接近失效的，供应商应满足采购人要求更换货物。在产品使用过程中，确因产品性能缺陷、质量缺陷原因导致异常情况，供应商应及时邀请厂家技术人员解决问题，费用由其负责。因产品质量问题引起的医疗事故、医疗纠纷及不良事件和可疑不良事件等，供应商必须配合采购人做好相关协调工作，并承担违约责任及产生的相关费用。供应商所供产品，因包装标识、说明书及质量管理等不符合要求，被相关部门判为假、劣产品时，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其承担。
（3）供货期内，如使用科室反映成交产品质量差、产品外包装密封性等无法满足临床科室实际使用需求或临床主要用途的（以科室上报不良事件为准），不良事件达到三次及以上的，供应商承担违约责任。
四、其它要求
采购人使用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技术、资料、服务或其他任何一部分时，享有无偿使用权。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或其它知识产权的起诉。如果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供应商应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费用。

